至高 神的兒子耶穌   路加福音八章26-37節
一、至高 神的兒子耶穌看見轄制的生命
     


   1.傳統觀念轄制的生命（路加福音8:27,35）
   
     


    
   2.不想改變轄制的生命（路加福音八：35~37）
      
            
    


   3.從外力而來的轄制生命（路加福音八：27、29b）


              

二、至高 神的兒子耶穌能釋放被轄制的生命
         



   1. 至高 神的兒子耶穌願意拯救（路加福音八：26、27）


   2. 至高 神的兒子耶穌有能力拯救（路加福音八：30~32）
      

最後，我們要說到，在認識 神的事上，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呢？既然傳統的轄制，不想改變的轄制對我們都不容易，外力的轄制我們又無能為力，我們可以做什麼呢？感謝主，歌林多後書五章17節：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」我們可以做一件事，就是在基督裡，什麼是在基督裡？就是我們願意在基督的恩典中，在他的愛 神上有份，我們如果有願意的表示，我們就可以得到至高 神的兒子耶穌的恩典。要去才能得人像至高 神的兒子耶穌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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